
花蓮縣 7 歲以上未滿 12歲兒童偏差行為案件接獲警察機關

通知之接案及輔導等相關機制流程圖 

 
 
 
 

7歲以上未滿 12 歲兒

童有偏差行為 

警政單位接獲辦理 

兒童之家長及監護人 

本縣社政相關法規提供服

務，並得結合相關機關(構)資

源協助處理。 

通知 
未聯繫上家長及監護人 


